
攀枝花市司法局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服务民

生保障 10 项措施

一、壮大一支服务队伍

1、建立服务人员“人才库”。将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公证员、司法鉴定人、人民调解员作为服务民营经济

服务民生保障的重要人才力量，建立市、县二级司法行政系

统服务人员“人才库”，为开展法律服务活动提供基本人才保

障。

2、组建专项法律服务团。定期从全市各级司法行政系

统服务人员人才库当中选派名一定数量优秀服务人员，组建

专项“法律服务团”，分期分批深入企业、深入群众开展针对

性法律服务指导活动。

二、优化一个服务平台

3、升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在全市 6 个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61个工作站、481个工作室增设民营企业服务窗

口，为民营企业提供涉法知识咨询、涉企矛盾纠纷化解等“一

站式”法律服务，降低民营企业寻求法律服务的成本。



4、优化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加强“12348”公共法律

服务热线平台接听队伍专业化建设，坚持“7×24 小时”不间断

工作模式，延伸服务触角。依托“攀枝花市司法局”微信公众

平台、“12348 法网”、攀枝花市司法局官方网站，广泛宣传

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的法律法规和工作动态，营

造良好法治氛围。

三、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5、开辟服务民营企业“绿色通道”。引导公证机构、鉴

定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等设立民营企业服务窗

口，对涉民企法律服务事务优先接待、优先受理、优先服务，

实行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依托“12348”法律服务热线和

“12348”法网，为民营企业提供远程诊断、防范法律风险、解

答法律咨询，并出具专业意见建议。

6、开辟服务困难群众“绿色通道”。引导公证机构、鉴

定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

务渠道，通过延时服务、上门服务、节假日服务等方式，为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开辟

服务“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减免服务费用。

四、实施一轮专项行动



7、开展法治“大体检”活动。继续深化“法律七进”，充

分发挥“法律服务团”作用，会同工商联及有关商会组织，定

期深入民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提供法律服务，切实解决民

营企业法治需求，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帮助民营企业完

善治理结构，化解矛盾纠纷、防范法律风险。

8、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规范

审批流程，积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开展“减证便民”行动，

深化公证等事务办理“最多跑一次”，减轻企业运行负担，为

群众办事提供更多便利，打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服务民生

保障“最后一公里”，让民营企业和群众享受更周到更贴心的

法律服务。

五、完善一套保障机制

9、建立法律服务投诉评价机制。建立民营企业法律服

务热线监督电话，加强对律师服务民营企业行为的监督管

理，对调查属实的违纪违法行为，依法及时处置；对涉及公

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相关法律服务的投诉，

按照法律法规及时予以处理。结合法律服务执业年度考核的

有关要求，对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参与服务民营经济发

展的工作数量、服务质量、执业规范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统筹评估服务质效。



10、建立民营企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继承和发展

“枫桥经验”，加强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将民营企业矛盾

纠纷作为重点，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第一时间开

展调处，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指导各县区司法局鼓励和支持

民营企业成立人民调解组织，从服务人员“人才库”中选聘优

秀法律服务工作者进驻企业或建立调解联系点，主动参与矛

盾纠纷化解。


